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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节摘录

版权页：67.间歇性精神病人的民事行为，确能证明是在发病期间实施的，应当认定无效。行为人在神
志不清的状态下所实施的民事行为，应当认定无效。68.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，或者故意
隐瞒真实情况，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，可以认定为欺诈行为。69.以给公民及其亲友的
生命健康、荣誉、名誉、财产等造成损害，或者以给法人的荣誉、名誉、财产等造成损害为要挟，迫
使对方作出违背真实的意思表示的，可以认定为胁迫行为。70.一方当事人乘对方处于危难之机，为牟
取不正当利益，迫使对方作出不真实的意思表示，严重损害对方利益的，可以认定为乘人之危。71.行
为人因对行为的性质、对方当事人、标的物的品种、质量、规格和数量等的错误认识，使行为的后果
与自己的意思相悖，并造成较大损失的，可以认定为重大误解。72.一方当事人利用优势或者利用对方
没有经验，致使双方的权利与义务明显违反公平、等价有偿原则的，可以认定为显失公平。73.对于重
大误解或者显失公平的民事行为，当事人请求变更的，人民法院应当予以变更；当事人请求撤销的，
人民法院可以酌情予以变更或者撤销。可变更或者可撤销的民事行为，自行为成立时起超过1年当事
人才请求变更或者撤销的，人民法院不予保护。74.民法通则第六十一条第二款中的“双方取得的财产
”，应当包括双方当事人已经取得和约定取得的财产。75.附条件的民事行为，如果所附的条件是违背
法律规定或者不可能发生的，应当认定该民事行为无效。76.附期限的民事法律行为，在所附期限到来
时生效或者解除。77.意思表示由第三人义务转达，而第三人由于过失转达错误或者没有转达，使他人
造成损失的，一般可由意思表示人负赔偿责任。但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双方另有约定的除外。78.凡是依
法或者依双方的约定必须由本人亲自实施的民事行为，本人未亲自实施的，应当认定行为无效。79.数
个委托代理人共同行使代理权的，如果其中一人或者数人未与其他委托代理人协商，所实施的行为侵
害被代理人权益的，由实施行为的委托代理人承担民事责任。被代理人为数人时，其中一人或者数人
未经其他被代理人同意而提出解除代理关系，因此造成损害的，由提出解除代理关系的被代理人承担
。80.由于急病、通讯联络中断等特殊原因，委托代理人自己不能办理代理事项，又不能与被代理人及
时取得联系，如不及时转托他人代理，会给被代理人的利益造成损失或者扩大损失的，属于民法通则
第六十八条中的“紧急情况”。81.委托代理人转托他人代理的，比照民法通则第六十五条规定的条件
办理转托手续。因委托代理人转托不明，给第三人造成损失的，第三人可以直接要求被代理人赔偿损
失；被代理人承担民事责任后，可以要求委托代理人赔偿损失，转托代理人有过错的，应当负连带责
任。

Page 4

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常用法律 法埂�

编辑推荐

Page 5

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常用法律 法埂�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www.tushu000.com

Page 6


